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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國醫學會的信頭香港㆗國醫學會的信頭香港㆗國醫學會的信頭香港㆗國醫學會的信頭

呈呈呈呈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關於要求平等註冊的申訴報告關於要求平等註冊的申訴報告關於要求平等註冊的申訴報告關於要求平等註冊的申訴報告

敬啟者：

香港㆗國醫學會對香港政府目前的西醫註冊採取雙重標準，不公平

對待㆗國西醫，表示不滿，申述如㆘：

第㆒． 我們的身份：香港居民（回歸前已定居香港）；

第㆓． 我們的學歷資格：㆗國內㆞註冊西醫；

（㆗央認可五年制以㆖醫科大學畢業，俱畢業文憑。內㆞西醫教育

教材統㆒，照世界先進西醫理論制定必修課程（見附件㆒）。訓練

正規嚴格，經各科考試合格方准畢業。有足夠醫療水準，㆒九八五

年十月㆗央衛生部崔月犁部長在香港公開表示：“㆗國醫學院水平

不比香港低！”）

第㆔． 我們的要求：平等註冊；

第㆕． 政府規定：任何欲在港行醫必須通過執業考試；

第五． 現實情況：並不是任何欲在港行醫都必須考試，有兩類㆟就無須考

試即可註冊；第㆒類本港醫科畢業生；第㆓類仍在英聯邦習醫的醫

學生；（見附件㆓）

第六． 關於不公平：根據規定，㆗國內㆞畢業的醫生就㆒定要通過考試。

這就是香港醫生註冊的兩個標準，但居港的內㆞西醫同㆖述兩類㆟

比較：

(1) 同是㆗華㆟民共和國公民；

(2) 同是由殖民㆞時代過渡而來的香港居民；



(3) 同是受過五年西醫訓練，並且畢業；

(4) 同樣有足夠水準醫治㆗國㆟的疾病；

不同者，㆒是原英聯邦受訓；另㆒是㆗國內㆞受訓；為何前者無須

考試，而後者就㆒定要考試，此乃公平嗎﹖今㆝的香港是㆗國的香港，為

何英聯邦醫生註冊的優惠可以延續到㆗國特區裏來；而主權國畢業的醫生

就不能在自己國土㆖行醫，合理乎﹖

這就表現出香港政府㆗的㆒些㆟，仍然不信任㆗國的醫學教育，否

定㆗國的教育水準，仍然排斥㆗國醫學，此屬政治歧視！居港內㆞畢業的

西醫不能仍然被㆟欺負，被㆟“剃眼眉”。我們居港內㆞畢業的西醫絕對

不能接受這個不公平的對待！今㆝要向香港政府討回公道，要求立法會立

例，保障回歸前已經定居香港的內㆞畢業西醫與仍在英聯邦習醫的醫學生

㆒樣，同樣無須考試即可註冊行醫。

香港㆗國醫學會

㆒九九九年㆔月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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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㆒

西醫學訓練課程――凡㆗央㆟民政府衛生部認可的五年制以㆖的醫

科大學（學院）均有全國統㆒教材，其必修課程如㆘：

1. 外語（英語、俄語、拉㆜文）學

2. 數學

3. 醫用物理學

4. 有機化學

5. 無機化學

6. 分柝化學

7. 物理化學與膠體化學

8. 生物學

9. 徽生物學

10. ㆟體解剖學

11. ㆟體組織學

12. ㆟體胚胎學

13. 生物化學

14. 生理學

15. 病理學

16. 病理生理學

17. 病理解剖學

18. 公共衛生學

19. 寄生蟲學

20. 藥理學

21. X 光診斷學
22. 原子能醫學

23. 免疫學

24. 傳染病學

25. 流行病學

26. 內科學

27. 基礎外科學

28. 外科學及外科手術學

29. 兒科學

30. 婦科學



- 2 -

31. 產科學

32. 皮膚科學

33. 耳鼻喉科學

34. 口腔科學

35. 眼科學

36. 精神病學

37. 神經科學

38. 祖國醫學

39. 職業病學

40. 法醫學

41. 臨床撿驗學

42. 臨床診斷學基礎




